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代理购电价格公告

表 1：

四川省省属地方电网代理购电工商业用户电价表
（执行时间：2025 年 8 月 1 日——2025 年 8 月 31 日）

用电分类 电压等级
代理购电价
格（元/千
瓦时）

上网环节线
损费用（元
/千瓦时）

电度输配电
价（元/千
瓦时）

系统运行费
用折价（元/
千瓦时）

政府性基金及
附加标准
（元/千瓦
时）

用户用电价格

非分时电度
电价（元/
千瓦时）

分时电度电价（元/千瓦时） 容（需）量电价

尖峰时段 高峰时段 平段 低谷时段
最大需量
（元/千瓦·
月）

变压器容量
（元/千伏安·

月）

工商业
用电

单
一
制

不满 1 千伏

0.277388 0.017048

0.2560

-0.007411 0.04716875

0.590194 0.920456 0.590194 0.259932

1-10 千伏 0.2296 0.563794 0.878216 0.563794 0.249372

35 千伏及以上 0.1989 0.533094 0.829096 0.533094 0.237092

两
部
制

1-10 千伏 0.1390 0.473194 0.871955 0.733256 0.473194 0.213132 35 22

35 千伏 0.1092 0.443394 0.814739 0.685576 0.443394 0.201212 32 20

110 千伏 0.0669 0.401094 0.733523 0.617896 0.401094 0.184292 27 17

220 千伏及以上 0.0478 0.381994 0.696851 0.587336 0.381994 0.176652 24 15

注：1.上表所列代理购电价格根据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四川省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实施方案 〉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21〕544号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
步明确地方电网代理购电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2022〕90号），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四川电网第三监管周期输配电价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2023〕233号 ）精神，以及2025
年8月四川省省级代理购电价格进行公告 。
       2.上表所列用电价格由代理购电价格 、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 。其中代理购电价格中含政府授权合约差价分摊费用折价 0.084852元/千瓦时、燃机差价
分摊费用折价0.002929元/千瓦时、省间外购差价分摊费用折价 0.050151元/千瓦时（含2025年5月清算偏差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包含 ：农网还贷资金 2 分/千瓦时(其中：核工程铀扩散厂和堆化工厂
生产用电按 0.3 分/千瓦时征收，用电价格在表列价格基础上降低  1.7 分/千瓦时；抗灾救灾用电免征农网还贷资金 ，用电价格在表列价格基础上降低  2 分/千瓦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0.196875 分/千
瓦时；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  0.62 分/千瓦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1.9 分/千瓦时（其中：汶川地震重灾区按 1.8 分/千瓦时执行，用电价格在表列价格基础上降低  0.1 分/千瓦时）。直接参与市场
交易（即直接向发电企业或售电公司购电 ）的用户，与代理购电用户按相同标准分摊或分享系统运行费用 ，并承担政府授权合约、燃机和省间外购差价分摊费用 ，在电费结算环节收取或返还 。
       3.符合我省分时电价政策执行范围的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工商业用户和直接从电力市场购电的工商业用户 ，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 。分时电价时段划分 ：春秋季（3-6、10、11月）高峰时段：
10:00-12:00、17:00-22:00;平段：8:00-10:00、12:00-17:00;低谷时段：22:00-次日8:00。夏季（7-9月）高峰时段：11:00-18:00、20:00-23:00;平段:7:00-11:00、18:00-20:00、23:00-次日1:00;低谷
时段：1:00-7:00。冬季（12、1、2月）高峰时段：10:00-12:00、16:00-22:00;平段：8:00-10:00、12:00-16:00、22:00-24:00;低谷时段：0:00-8:00。7-8月全月、其他月份连续三日最高气温≧35℃
时，对执行分时电价的大工业用户实行尖峰电价政策 （甘孜州、凉山州、阿坝州、攀枝花市大工业用户暂不执行 ），尖峰时段13:00-14:00、21:00-23:00，尖峰时段用电价格在高峰时段电价基础上上浮
20%。
       4.已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改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 、拥有燃煤发电自备电厂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 、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高耗能用户 ，用电价格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价格的  1.5倍、上网环节
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 。
       5.根据川发改价格〔2023〕233号文规定，工商业用户应分摊或分享系统运行费用 ，系统运行费用不参与分时电价浮动 ，不执行1.5倍代理购电价格。上网环节线损费用参与分时电价浮动 ，不执行1.5
倍代理购电价格。上表所列系统运行费用折价包含了煤电容量电费  0.006243元/千瓦时、天然气发电容量电费0.005815元/千瓦时及保障居民农业用电价格稳定应分享的新增损益 0.019469元/千瓦时。



表2：

四川省省属地方电网执行 1.5 倍代理购电价格工商业用户电价表
（执行时间：2025 年 8 月 1 日——2025 年 8 月 31 日）

用电分类 电压等级
代理购电价
格（元/千
瓦时）

上网环节线
损费用（元
/千瓦时）

电度输配电
价（元/千
瓦时）

系统运行费
用折价（元/
千瓦时）

政府性基金及
附加标准
（元/千瓦
时）

用户用电价格

非分时电度
电价（元/
千瓦时）

分时电度电价（元/千瓦时） 容（需）量电价

尖峰时段 高峰时段 平段 低谷时段
最大需量
（元/千瓦·
月）

变压器容量
（元/千伏安·

月）

工商业
用电

单
一
制

不满 1 千伏

0.416082 0.017048

0.2560

-0.007411 0.04716875

0.728888 1.142366 0.728888 0.315410

1-10 千伏 0.2296 0.702488 1.100126 0.702488 0.304850

35 千伏及以上 0.1989 0.671788 1.051006 0.671788 0.292570

两
部
制

1-10 千伏 0.1390 0.611888 1.138247 0.955166 0.611888 0.268610 35 22

35 千伏 0.1092 0.582088 1.081031 0.907486 0.582088 0.256690 32 20

110 千伏 0.0669 0.539788 0.999815 0.839806 0.539788 0.239770 27 17

220 千伏及以上 0.0478 0.520688 0.963143 0.809246 0.520688 0.232130 24 15

注：1.上表所列代理购电价格根据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四川省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实施方案 〉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21〕544号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
步明确地方电网代理购电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2022〕90号），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四川电网第三监管周期输配电价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2023〕233号 ）精神，以及2025
年8月四川省省级代理购电价格进行公告 。
       2.上表所列用电价格由代理购电价格 、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 。其中代理购电价格中含政府授权合约差价分摊费用折价 0.084852元/千瓦时、燃机差价
分摊费用折价0.002929元/千瓦时、省间外购差价分摊费用折价 0.050151元/千瓦时（含2025年5月清算偏差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包含 ：农网还贷资金 2 分/千瓦时(其中：核工程铀扩散厂和堆化工厂
生产用电按 0.3 分/千瓦时征收，用电价格在表列价格基础上降低  1.7 分/千瓦时；抗灾救灾用电免征农网还贷资金 ，用电价格在表列价格基础上降低  2 分/千瓦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0.196875 分/千
瓦时；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  0.62 分/千瓦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1.9 分/千瓦时（其中：汶川地震重灾区按 1.8 分/千瓦时执行，用电价格在表列价格基础上降低  0.1 分/千瓦时）。直接参与市场
交易（即直接向发电企业或售电公司购电 ）的用户，与代理购电用户按相同标准分摊或分享系统运行费用 ，并承担政府授权合约、燃机和省间外购差价分摊费用 ，在电费结算环节收取或返还 。
       3.符合我省分时电价政策执行范围的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工商业用户和直接从电力市场购电的工商业用户 ，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 。分时电价时段划分 ：春秋季（3-6、10、11月）高峰时段：
10:00-12:00、17:00-22:00;平段：8:00-10:00、12:00-17:00;低谷时段：22:00-次日8:00。夏季（7-9月）高峰时段：11:00-18:00、20:00-23:00;平段:7:00-11:00、18:00-20:00、23:00-次日1:00;低谷
时段：1:00-7:00。冬季（12、1、2月）高峰时段：10:00-12:00、16:00-22:00;平段：8:00-10:00、12:00-16:00、22:00-24:00;低谷时段：0:00-8:00。7-8月全月、其他月份连续三日最高气温≧35℃
时，对执行分时电价的大工业用户实行尖峰电价政策 （甘孜州、凉山州、阿坝州、攀枝花市大工业用户暂不执行 ），尖峰时段13:00-14:00、21:00-23:00，尖峰时段用电价格在高峰时段电价基础上上浮
20%。
       4.已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改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 、拥有燃煤发电自备电厂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 、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高耗能用户 ，用电价格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价格的  1.5倍、上网环节
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 。
       5.根据川发改价格〔2023〕233号文规定，工商业用户应分摊或分享系统运行费用 ，系统运行费用不参与分时电价浮动 ，不执行1.5倍代理购电价格。上网环节线损费用参与分时电价浮动 ，不执行1.5
倍代理购电价格。上表所列系统运行费用折价包含了煤电容量电费  0.006243元/千瓦时、天然气发电容量电费0.005815元/千瓦时及保障居民农业用电价格稳定应分享的新增损益 0.019469元/千瓦时。


